      类     号　第 　　 号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鸡西市委员会
提    案
案    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　　　     
提 案 者：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  　　　     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　　           
注：党派团体提案须单位加盖公章     　　　    　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　　　       

年　　月　　日
提案审查情况

	承办单位：

	初审意见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字：

	复审意见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字：

	领导批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字：


市政协提案委员会　办公室地址：鸡西市鸡冠区红旗路17号　邮编：158100　电话：2888908
基本要求：

1、提案选题应当围绕国家大政方针、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，地方重要事务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等方面提出。
2、填写“案由”时，题目要鲜明、简练，与内容相符；提案内容应当实事求是，简明扼要，做到有情况、有分析、有具体建议，要有可操作性。
3、提案者只限本届政协委员、参加政协的党派、工商联、人民团体和政协专门委员会；提交提案必须使用统一印刷的提案纸，一事一案。有条件的委员撰写提案时尽量提供打印稿，也可通过网上提交提案，提案委办公室电子信箱地址是JXSZXTAB＠126.COM

4、不予立案内容：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；国家明令禁止的；中共党员对党内有关组织、人事安排有意见和民主党派成员反映内部问题；进入民事、刑事、行政以及仲裁程序的；属于学术研讨的；为本人或亲属解决个人问题的；内容空泛、建议笼统的。
提案内容：

建　　议：

注：如提案内容多，可另用同尺寸打印稿附后

